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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爭點

聲請人於民國（下 同 ）1 1 2年 9 月 2 6 日收受「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 

第 4 4 4號裁定」（下 稱 「系爭終局裁定」），系爭終局裁定維持臺北高等行政 

法 院 111年度訴字第 7 1 7號判決而判聲請人敗訴確定，然該判決及系爭終 

局裁定所適用之「洗錢防制法第 12條 第 4 項前段」之 規 定 （下 稱 「系爭規 

定 」），已違反憲法第2 3 條關於比例原則之規定，其結果嚴重侵害聲請人受 

憲 法 第 15條 保 障 之 財 產 權 ，茲依憲法訴訟法第5 9條 規 定 ，聲 請 鈞 庭 宣  

告 「洗錢防制法第 1 2條 第 4 項前段規定就超過部分『全數沒入』之絕對處 

」及 「最高行政法院適用該法律規定於聲請人違反洗錢防制法所為

之終局確定裁定」 

審查客體

牴 觸 憲 法 。

、法規範憲法審查客體：

憲 法 法 庭 收 矣 

113, 3, K'

洗錢防制 法 第 1 2 條 第 4 項 前 段 ： 「外 幣 、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未 

依 第 一 項 、第二項規定申報者，由海關沒入之；申報不實者，其超過 

申報部分由海關沒入之」 。 （附 件 2)

二 、裁判憲法審查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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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11 2年度上字第4 4 4號裁定即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附

件 3)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一 、 洗錢防制法第 12條 第 4 項規定，自判決公告或宣示之曰起失其效力。

二 、 最高行政法院 11 2年度上字第4 4 4號 裁 定違憲，廢棄發回最高行政法

院 。

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

甲 、事實上之陳述

壹 、 聲請人於 109年 1 2月 2 5 日自日本東京羽田機場搭乘全日空航空 

公 司 第 NH-851班 次 之班機，飛抵我國松山機場而入境台灣。聲 

請人在日本東京羽田機場通關出境時，將擬在台灣購屋之款項日 

幣 5,440萬元放在隨身背包内，並未以繁複包裝隱藏現金，僅用 

銀行原始紙袋盛裝現金以避免紙鈔散落，於日本海關榧棰「申報」 

有攜帶上開現金出境。因聲請人攜出日幣5,440萬元以及隨身使 

用 的 5 萬元零用金共曰幣5,445萬 元 ，聲請人為免因金額計算錯 

誤而遭到質疑申報不實，因 此 在 「輸出申告書」上填寫較實際金 

額為多的整數曰幣，而向曰本海關申報其有攜帶曰幣5,500萬元  

出境至我國台北。 （聲 證 1)

貳 、 由於聲請人在前開班機航程中曾經稍事休息，因此錯過空服員提 

供之「海關申報單」及 「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攜帶現鈔、

有 價證券、黃 金 、物品等入出境登記表」紙 本 ，聲請人因此擬在 

班機抵達我國松山機場後，就擬申報之現金依法以口頭申報或填 

寫書面申報單。

俟聲請人搭乘之班機降落松山機場後，因時值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在全球肆虐蔓延，我國機場之防疫管制措施甚為嚴格，導致 

入境程序與相關表格之填寫繁複冗長，且與聲請人前一次入境松 

山機場之時已相距約一年，松山機場的動線安排、通關流程等客 

觀情況均已大不相同，聲請人因對松山機場的新動線及繁複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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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流程感到陌生，誤以為向我國海關申報攜帶現金的地方如同曰 

本羽田機場是在 X 光機檢查之後才進行申報，因此聲請人在機場 

内便依循我國海關人員之手勢示意，將裝有上開日幣現金之背包 

放 入 X 光 機 輸 送 帶 ，並擬於 X 光機後尋找受理申報之櫃台。

參 、 嗣聲請人將背包放入 X 光機之時，我國海關人員便詢問聲請人行 

李内是什麼？聲請人隨即答覆稱：「是現金，我想要申報的現金。」 

而在海關人員開啟指定查驗之前，依 「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  

驗稅放辦法第 7 條 第 5 項前段」規 定 ，以口頭申報之方式向海關 

人員申報搞帶外幣，完成申報義務。

然而我國海關人員卻直接拒絕聲請人依法提出之口頭申報，逕向

聲請人回稱 ： 「 Too late」（太遲了） ！海關人員遂將聲請人連同該 

背包帶入松山機場内之海關辦公室，清點上開外幣，並認為聲請 

人攜帶超額外幣入境未為申報，而可能涉有洗錢行為。案經法務 

部調查局調查後認定，聲請人播帶上開外幣入境並無洗錢疑慮， 

我國海關便於 1 1 0年 1 1月 1 1 日將等值美金1 萬元之日幣 10 4萬 

元發還予聲請人（聲證 2 )，並 於 同 年 1 2月 2 3 日做成行政處分（聲 

證 3 ) ，而 依 「洗錢防制法第 1 2 條 第 4 項規定對聲請人為裁處，

將 「等值美金 1 萬元以外」之曰幣共5,341萬元 1 (下 稱 「系爭超 

額外幣」）予 以 「全數沒入」。

肆 、 案經聲請人不服系爭行政處分而於111年 1 月 1 8 日提起訴願，經 

財政部於同年4 月 1 4 日以訴願決定駁回聲請人所提訴願（聲證 4 ) ， 

聲請人不服而提起行政訴訟（聲 證 5 ) ，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 1年 度 訴 字 第 7 1 7號 判 決 （聲 證 6 ) 、最高行政法院11 2年度上 

字 第 4 4 4號 裁 定 （請 參 附 件 3 ) 即系爭終局裁定駁回聲請人之請 

求 。

乙 、法律上之陳述

攜帶曰幣5,445萬元-等值美金1 萬元之曰幣 104萬元= 曰幣5,34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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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本件聲請之法規範憲法審查客體即洗錢防制法第1 2 條 第 4 項規 

定 ，因未設裁量空間，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系爭規定之系爭超額外  

幣 僅 能 「一律」施 以 「全數沒入」之 裁 罰 。此 種 「唯一」且 「絕 

對 」之 處 罰 型 態 ，除 了有 悖 憲 法 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亦與大法官 

釋 字 第 6 7 2號 解 釋 文 、大法官協同意見書與不同意見書關於比例  

原則之意旨未符，與違反洗錢防制法第 1 4 條之刑事處罰而應依  

同 法 第 1 8條 規 定 「沒 收 ,犯罪所得之規定2相 較 ，亦有輕重失衡 

而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復與一般違犯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有比  

例原則適用之情形不同 ; 更 遑 論 ，自外國立法例觀 之 ，我國洗錢 

防 制 法 第 1 2 條 第 4 項規定此種毫不考量比例原則、毫無裁量空 

間之立法，不啻如同遭到業經鈞庭宣告違憲之齊頭式的僵化處 

罰3 ，實有違憲之高度疑義。進 而 ，因適用系爭規定而致使聲請人 

之財產權遭到不合理地剝奪之系爭終局裁定，亦有違憲之虞。

茲就本件聲請具有憲法重要性、係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之 

理 由 ，分述如下。

貳 、 系爭規定違反憲法第2 3 條 比 例 原 則 ，亦未符釋字第 6 7 2 號及其 

協同意見書與不同意見書關於比例原則之意旨：

一 、首 查 ，自洗錢防制法第1 2條分別於 9 6 年 0 7 月 1 1 日 及 105 

年 1 2月 2 8 日修正之立法理由4可 知 ，系爭規定係與外匯管制 

條 例 第 2 4條規定並行；前者是側重於「防制跨國洗錢犯罪」 

之 目 的 ，而 應 「向海關申報」 ，後者是側重於外匯管理措施 

之 目 的 ，而 應 「報明海關登記」 。惟 無 論何者，違反規定而

2 有比例原則之適用，不必然須全數予以沒收。此部分詳如後述。
3 例如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意旨參照，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 第 1項前段規定販賣 

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該規定一律以無期徒刑為最低法定刑，未考量個案犯罪情節輕重 

及危害程度差異極大，有過度僵化之虞，對人身自由所為之限制，不符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比例原則 *

4 1■有關攜帶外幣出入國境，未向海關申報或申報不實者，管理外匯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本即得沒入’ 

為免重複處罰，迭生困擾，本法就此不再另定罰則。」；「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香 

港或澳門發行之幣券，在臺灣地區之管理準用管理外匯條例之有關規定。是其洗錢防制管理，自亦應 

比照外幣予以規範，爰納入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四項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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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為申報之處罰方式均為「沒入」5 ，且依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見解及海關實務做法，關於攜帶超額外幣部分，均 係 就 「等 

值 美 金 1 萬元以外」之 「超額部分」 「全數沒入」 。惟此種 

就超額部分全數沒入而不考量比例原則之規定與做法，顯已 

違 背 憲 法 第 2 3 條揭橥之比例原則，而不當侵害人民之財產 

權 。

二 、釋 字 第 6 7 2號大 法 官 解 釋 「已肯認」外匯管制條例第2 4 條 

第 3 項規定（與洗錢防制法第12條 第 4 項即系爭規定相仿）， 

「仍應適用比例原則」：

(一 ） 釋 字 第 6 7 2號解釋文之理由書明揭：「為確保申報制度 

之 實 效 ，對於違反申報義務者，施以強制或處罰，實有 

必 要 。至其強制或處罰之措施應如何訂定，宜由立法者 

兼顧外匯管理政策與人民權利之保護，為妥適之決定。

外匯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三項之規定，係對於攜帶外幣超 

過等值壹萬美元而未申報者，予以沒入，以督促主動誠 

實 申 報 ，較科處刑罰之方式為輕…」

(二 ）  自上開解釋理由之文義清楚可知，大法官對於行為人違 

反申報義務時，外匯管制條例之處罰規定為沒入，認為 

此種 處 罰 方 式 「較科處刑罰為輕」而未抵觸比例原則， 

但立法者制定處罰規定時，仍應權衡兼顧政策目的與保 

護人民 權 利 。

可 見 ，本號解釋並未肯認就超額部分「應一律全部沒入」 

係未違反比例原則，反而是已經明確表示：處罰應由立  

法 者 兼 顧 法 規 目 的 與 人 民 權 利 之 保 護 而 為 妥 適 之 決

管理外匯條例第2 4條 第 3 項 ：「攜帶外幣出入國境，不依第十一條規定報明登記者，沒 入 之 ；申報不 

實 者 ，其超過申報部分沒入之。」；洗錢防制法第12條 第 4 項 前 段 ：「外 幣 、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 

未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申報者，由海關沒入之；申報不實者，其超過申報部分由海關沒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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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亦即須注意目的與手段間之正當連結與比例原則  

等 。

(三 ）同 理 ，系爭規定之目的與外匯管制條例雖略有不同，但 

因未申報攜帶超額外幣之處罰結果均是就超額部分一  

律 全 部 沒 入 ，已悖於釋字第67 2號解釋文理由書所揭橥  

之 「處罰應由立法者兼顧法規目的與人民權利之保護而  

為妥適決定」之 意 旨 。

、黃茂榮大法官與葉百修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

(一 ） 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指出：「為使該必要之具有經濟效率 

的管理手段具備預期之實效性，對於違反該事前自動誠 

實申報義務者，自宜沒入其意圖違反自動誠實申報義務 

而攜帶出入國境的外幣。蓋低度管理必須配以適度嚇 

阻 ，始能產生預期之規範機制。至於應為如何之沒入規  

定始足以達到嚇阻之目的，原則上應由立法機關在立法 

時為政策性之裁量。惟立法機關之裁量結果，仍應符合  

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立法機關並應按上開 

規定執行之情形，參酌其他國家之規定，適時為適當之  

檢 討 或 修 正 。」

(二 ） 承襲本號解釋文理由書之意旨，協同意見書更進一步闡 

釋 ，外匯管制條例第2 4 條 第 3 項關於沒入之規定，立 

法裁量空間仍應符合憲法第2 3 條之比 例 原 則 ，並由立 

法機關參酌其他國家之規定為適當檢討、修 正 。

可 見 ，因行為人未申報攜帶超額外幣而受處罰結果是  

「就超額部分一律全部沒入」，此種規定已與憲法第23 

條所定之比例原則未符，至 為 明 確 。

、陳新民大法官不同意見書：

(一 ）大法官不同意見書表示：「（外匯管制條例）第二十四條 

第三項一律沒入的行政罰，並未賦予任何彈性衡量個案



的 輕 重 ，可能造成『情輕罰重』的違反比例原則之後果， 

與本院過去相關的解釋並不一致」，「一律處以沒入，則 

數量可能高達至人民無法負擔之程度，形成過苛之限 

制 」，「行政罰法之立法目的乃是作為規範所有行政罰案 

件 的 準 據 法 ，除非個別法律有明文排除外，行政罰法的 

規定應拘束所有行政罰的案件，包括行政機關與司法機 

關在内 ...行政法院拘泥於系爭條文的字面解釋，而採否 

認 見 解 ，即不免謬誤。」

(二 ）足 見 ，類如外匯管制條例第2 4條 第 3 項 規 定 ，此 等 「一 

律沒入」之規定並無衡量個案之彈性空間，造成違反比 

例原則之結果。同 理 ，與外匯管制條例第2 4 條 第 3 項 

規定有異曲同工之妙的系爭規定，關於一律沒入系爭超 

額 外 幣 之 立 法 ，已顯然違反憲法第2 3 條揭橥之比例原 

則 。

系爭規定與因違反同法第1 4 條之洗錢刑事犯罪行為而應依同法

第 1 8 條 規 定 「沒收」犯罪所得之規定相較，已輕重失衡，違反

比例原則：

一 、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 7 2號 表 示 ，為督促行為人主動誠實申 

報 ，外匯條例第 2 4 條 第 3 項就違規未申報攜帶超額外幣者 

予以沒入處罰，認 為 係 較 「科處刑罰」之 方 式 為 「輕 」 ，此

種處罰方式尚未違反比例原則。自已足徵，行政處罰在位階 

上 、概念上應較輕於刑事處罰，方為憲法比例原則之正確實 

踐 。

可 見 ，同時兼有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之洗錢防制法，兩者處 

罰之適用結果自亦不應有行政處罰較刑事處罰更為嚴厲之 

情 形 。

二 、 攜 帶 外 幣 入 境 ，因洗錢行為而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 4 條規定 

之刑事責任時，同為剝奪人民財產權之刑事沒收規定（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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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8 條 ），有比例原則之適用，行為人所攜外幣並「不會」 

一 律 遭 到 「全數沒收」：

(一 ） 首 按 ，「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 

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 

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 法 第 38 

條 之 2 規定甚明。

因 此 ，刑事沒收制度，就沒收範圍之合理性與必要性， 

立法者已考量比例原則而為上述立法，並非行為人一旦 

違犯刑事不法行為，所有犯罪所得即必須「全部」、「一 

律 」宣告沒收，尚可考量是否過苛、維持生活條件與刑 

法上之重要性等因素，而非齊頭式的絕對處罰，謹合先 

敘 明 。

(二 ） 查 ，洗錢防制法對於行為人攜帶外幣入境之行為，因具 

體違犯情節、主觀意圖與法律構成要件等不同，可能因 

此分別涉及刑事處罰與行政處罰。刑事責任部分，就行 

為人所攜外幣（犯罪所得）設 有 「沒收」規定6 ，行政責 

任 部 分 ，就行為人所攜超額外幣則有「沒入」7規 定 。承 

上 規 定 ，由於洗錢防制法之刑事責任部分，就 「犯罪所 

得之沒收」有刑法第 3 8條 、第 3 8條 之 2 所定比例原則 

之 適 用 ，行為人所攜帶入境之外幣並「不會」一律遭到

「全數沒收」。

然 ，刑事訴訟程序採嚴格證明法則，其證據之種類及調 

查程序均較行政程序嚴謹許多，而經法院依嚴謹的刑事  

訴訟程序審理後，「有罪判決」之 「沒收」尚且有比例 

原則之 考 量 ，倘若行政處罰均不問違犯情節為既遂或未  

遂 、不問主觀情狀為故意或過失，「一律」施 以 「沒入

洗錢防制法第1 8條 。

即包含系爭規定在内之洗錢防制法第12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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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部 」超額外幣的最嚴厲處罰，豈非比必須考慮犯罪情  

節而調整沒收範圍的刑事處罰更加嚴峻？又豈非使得  

行政處罰的可非難性凌駕於刑事犯罪？

(三 ）如 前 所 述 ，釋 字 第 6 7 2號就違規未申報攜帶超額外幣者 

予以沒入處罰，認為係較科處刑罰之方式為「輕 」 。然 

在洗錢防制法系爭規定之立法方式下，將使得違反洗錢 

防制法之行政處罰的「沒入」 （無比例原則之適用）較 

違反同法之刑事犯罪「沒收」 （有比例原則之適用）之 

處罰結果更為嚴厲，對行為人之財產權剝奪程度截然不 

同 ，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對行為人財產權之剝奪程度已 

輕 重 失 衡 ，並悖於大法官釋字第67 2號 解 釋 意 旨 ，顯不 

符 合 「比例原則」之憲法原理原則。

三 、實 則 ，「沒收」與 「沒入」兩者均為剝奪人民財產權之制度， 

國家機關行使此種公權力本應受比例原則之拘束，此有最高 

行 政 法 院 107年度判字第 7 3 2號判決意旨可參：「…在個案 

適 用 時 ，得透過第 3 8條職權沒收及新增之第3 8條 之 2 過苛 

條 款 予 以 調 節 ，兼顧比例原則。觀諸此次沒收草案之内容， 

新增過苛條款、時效等 規 定 ，及犯罪物品是否沒收，賦予法 

院 裁 量 權 ，並非全然不利之規定。尤其是過苛條款，更賦予 

法官可視個案情節，審酌宣告沒收將過於嚴苛而有不合理情 

形 ，得 不 予 宣 告 ，以 資 衡 平 ，兼顧比例原則之要求…又依行 

政程序法第 7 條 規 定 ：『行 政 行 為 ，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一 

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 

之 方 法 時 ，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三採取之方法所 

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刑法上

之 『沒收』具獨立性，與行政罰法上之『沒入』為行政罰 ....

因沒收和沒入同屬對所得人剝耷該物所有權或財產上利益，

9



且由於國家機關行使公權力使人民受不利益，應受比例原則 

之 拘 束 丨。

同 理 ，立法者之立法形成空間亦應同受憲法比例原則之拘束， 

而系爭規定卻無此空間，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人，無論 

所攜帶之超額外幣數額為何、違犯情節如何，系爭規定均以 

齊頭式的僵化規定予以「全數沒入」 ，顯 與 憲 法 第 2 3 條比 

例原則有違。

系爭規定與一般違犯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有比例原則適用之情 

形 ，完 全 不 同 ，與憲法之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有違：

一 、同 樣 「一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 為 」 ，卻因行為人攜 

帶 之 外 幣 「數額不同」 、行 為 人 之 「人數不同」 ，而使得財 

產 權 「遭剝奪之程度不同」 ：

(一 ）  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 

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 

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 

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因 此 ， 鈞庭業已以 112年 

憲判字第 1 3號判決，明揭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 第 i 

項前段規定販賣第一級毒品者，一律以無期徒刑為最低 

法 定 刑 ，未考量個案情節輕重及危害程度之差異，而有 

過度僵化之虞，對於此種齊頭式的法規範認有牴觸比例 

原則與平等原則，因而宣告為違憲。

同 理 ，系爭規定之處罰亦同樣不考慮個案情節輕重及危 

害程度之差異，以齊頭式的法規範對行為人一律施以沒 

入全數超額外幣之處罰，亦顯已牴觸比例原則與平等原 

則 。

(二 ） 經 查 ，因系爭規定而遭到剝奪財產權之人，多 如 繁 星 ， 

但 同 樣 「一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 為 」 ，卻因行



為人攜帶之外幣「數額不同」、行為人之「人數不同」， 

而使得財產權「遭剝奪之程度不同」 。例 如 ：

1•曾有高齡七、八十歲之曰籍夫婦，「一 家 3 口」共攜帶 

「曰 幣 1,000萬元」入 境 我 國 ，擬做為在台定居所用， 

經我國海關以每人等值美金1 萬 元 （共 美 金 3 萬元）之 

額 度 計 算 後 ，發還日幣 4 5 0萬 元 ，「沒入曰幣 5 5 0萬元」

(聲 證 7 ) 。

姑且不論海關人員以此計算發還及沒入之數額是否正 

確 、公 允 ，若 以 3 人平均被沒入之日幣，則相等於 1 人 

遭到沒入日幣 1 8 3萬 元 。

2. 有 2 名曰籍旅客分別攜帶曰幣1,000萬 元 與 日 幣 1,501 

萬元自我國出境飛往日本（聲 證 8 )，經我國海關以等值 

美 金 1 萬元 (日幣14 7萬元）之額度計算後，分別發還曰 

幣 1 4 7萬元後其餘全數沒入；亦即分別對該2 名日籍旅 

客沒入曰幣8 5 3萬元及沒入日幣1，3 5 4 萬 元 。

3. 再以本件聲請人為例，聲請人係因其台灣籍配偶在我國 

之原有住處已相當陳舊，不符合妻子與幼女安居所用，

因此攜帶上開日幣來台，且在日本出境時已有依法申報， 

在我國入境時雖已依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 

辦 法 第 7 條 第 5 項前段規定以口頭申報，卻不為我國海 

關人員所接受。

縱認本件聲請人因此有違犯行政法上義務之情形，其違 

犯情節與危害程度與完全未為申報、甚至企圖蓄意闖關 

之行為人並不相同，受到沒入系爭超額外幣（日幣5,341 

萬元）之 結 果 ，卻是我國史上最為嚴厲的裁罰結果。

4. 根據聲證 8 之新聞揭露，106年 至 112年 底 共 7 年之 間 ， 

■■我r國海關查獲攜帶超額現金未申報之案件中，新台幣共 

1 7 9件 、金額為新台幣 7, 9 2 2萬元，人 民 幣 3 1 4件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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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為 人 民 幣 1,943萬 元 ，曰幣 4 5 件 、金額為曰幣 2 億 

9 , 3 4 3萬 ，美 金 4 4 件 、金 額 為 美 金 1 8 9萬 元 ，「若以單 

一金額最大案來說，是 10 9年 1 2 月 2 5 日時，日本人入 

境台灣攜帶5,445萬日圓」。

本件聲請人因為「僅 1 人 」入 境 我 國 、當時攜帶較為大 

額 之 外 幣 ，因此遭到沒入之日幣現金（財產權受到剝奪 

之程度）即成為我國史上最大額，佔 了 我 國 海 關 「7 年 

以來查獲」的 日 幣現鈔「總額的六分之一」8 !

然 而 ，倘 若 ，本件聲請人斯時是與妻女一同入境，則因 

此遭到沒入之日幣現金（財產權受到剝奪之程度）便會 

異 其 結 果 （多發還等值美金2 萬 元 ，以當時匯率計算約 

會 「再多發還」日 幣 2 0 8 萬元）。又 倘 若 ，本件聲請人 

當時僅攜帶本案十分之一的款項即日幣5 4 4萬 元 入 境 ， 

則會被沒入之款項即會變成日幣4 4 0萬元9 。

5• 為 使 鈞 庭 能 較 清 楚 明 瞭 ，未考量比例原則之系爭規定 

「齊頭式」地僵化適用在每一個案後，會 發 生 「一個」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 為 」 ，卻因行為人攜帶之外幣 

「數額不同」 、行為人之入出境「人數不同」 ，而使得 

財 產 權 「遭剝奪之程度不同」此等毫無邏輯與極不平等 

的 處 罰 結 果 。謹先 將 上 開 案 例 製 表 臚 列 如 下 ，敬請卓 

參 。

案例 入出境人數與攜帶金額 

(均為曰幣）

依系爭規定沒入之金額 

(均為曰幣）

聲 證 7 3 人 ，共 1，000萬元 1 8 3萬 元 （平均每人）

聲 證 8 2 人 ，1,000萬 元 與 1,501萬元 8 5 3萬 元 及 1,354萬元

曰幣5,341萬元—曰幣2 億 9,343萬=18.21%，約六分之一 。

曰幣54 4萬元-曰幣104萬 元 （以當時匯率計算等值美金1 萬元約曰幣104萬元）= 曰幣4 4 0萬 元 。

12



聲 請 人 I 1 人 ，5,445萬_________________ 1 5,341萬元_____________ _

從上述各案例可知，適用系爭規定之處罰結果即行為人 

財產權受剝奪之情形，與行為人之達犯情節、法益的危 

害 程 度 ，甚至法規範所欲達成之目的毫無關聯，與憲法 

之比例原則有達。

二 、其他違犯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均有比例原則適用，系爭規定 

並無何逸脫適用憲法比例原則之特殊原因或特別重要性：

(一 ） 我國諸多大法官解釋實已揭橥比例原則為法律剝奪、限 

制人民權利時應考量之憲法原則，憲法已揭諸比例原則 

為行政法一般原理原則，並無理由於系爭規定之沒入處 

罰時排除適用。

舉釋字第 71 6號大法官解釋為例，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5 條 之 處 罰 規 定 ，因其處罰依照其交易行 

為金額一倍至三倍，未設有適當之調整機制，且其處罰 

已逾越必要之程度，不符合憲法第 2 3 條比例原則而宣 

告 失 效 。依大法官解釋第6 4 1號 解 釋 文 ，對於行政裁罰 

一律以劃一之處罰方式，於個案之處罰顯然過苛時，法 

律未設適當之調整機制，大法官則認為已侵害人民於憲 

法上財產權與憲法第2 3 條比例原則尚有未符。

比例原則既然是憲法所揭橥之基本原則，亦為行政法之 

一般原理原則，自應一體適用於全部的行政裁罰規定上， 

包含系爭規定。從 而 ，系爭規定關於一律沒入全部超額 

外幣之此種唯一且絕對的處罰，別無其他適當之調整機 

制 ，已侵害人民於憲法上之財產權，並 與 憲 法 第 2 3 條 

比例原則尚有未符，不 待 贅 言 。

(二 ） 其他行政法規之「沒入」處罰規定亦有比例原則之適用，

即使是其他裁處「罰 鍰 」之 規 定 ，立法時亦均會考量比 

例 原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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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水利法第 9 3條 之 5 規定10為 例 ：

行為人違反水利法相關規定時，主管機關得沒入行為人 

使用之設施或機具並得公告拍賣。再 根 據 「經濟部沒入 

設施或機具作業要點」第 3 點 第 4 款11規 定 ：「行為為首 

度查獲並未有致人死亡或致生災害，且屬依附表一所列 

之違規情節輕微者」，不 予 沒 入 。

亦 即 ，行為人雖然因違反行政法義務而須受到沒入處罰， 

但在符合特定條件或情況 (例如未致人死亡或生災害且 

違規情節輕微 )下 ，可不予沒入。核 其 規 定 ，即是考量並 

適用比例原則。

2•稅捐稽徵法下之稅務違章案件，仍會適用比例原則，考 

量行為人之違章情節而加重或減輕處罰：

稅捐稽徵法下之稅務違章案件，法律已授權主管機關訂 

定符合減輕或免予處罰之標準，而 訂 有 「稅務違章案件 

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於違章情節重大或較輕時 g  

依法可按違犯之具體情形加重或減輕其罰，並於審查報 

告中敘明其加重或減輕之理由。可 見 ，即使是其他裁處 

「罰 鍰 」（非沒入）之 規 定 ，立法時亦均會考量比例原 

則 ，足 以 證 明 ，比例原則是憲法所揭橥之基本原則，亦 

為行政法之一般原理原則，自應一體適用於全部的行政 

裁 罰 規定上，當然包含系爭規定。

(三 ）綜 上 所 述 ，其他達犯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均有比例原則 

適 用 ，而比例原則既是憲法基本原則，亦是行政法一般

10「違反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十七條、第五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第六十三條之五、 

第七十八條、第七十八條之一、第七十八條之三、第六十五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土地限制使用規定 

或有第九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者，主管機關得沒入行為人使用之設施、機 具 、機件或工具，並得 

公告拍賣之。」

11「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沒入：（一）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二 ）經其他行政機關沒入者。（三 ） 

經裁量減輕其罰鍰處分為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一者。（四 ）行為為首度查獲並未有致人死亡或致 

生災害，且屬依附表一所列之違規情節輕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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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理 原 則 ，系爭規定本應考量比例原則而設有處罰之調 

整 機 制 ，而非以一項規定即齊頭式地一體適用在具體違 

犯情節與危害程度均不同的每一件個案上。洗錢防制法 

之立法理由既未指出系爭規定有何足以無須適用比例 

原則之特殊原因或特別重要性，系爭規定自應恪遵我國 

憲 法 原 則 ，立法規定即應適用比例原則，無 從 逸 脫 。

伍 、外國立法例均有比例原則之考量與適用：

一 、日 本 （設有處罰上限） ：

根據日本關稅法第6 7條 （附 件 4 ，「関税法」） 、關稅法施 

行 令 第 5 8 條 及 第 5 9 條 、外匯與外國貿易法第1 9條 第 3 項 

( 附 件 5 ，「外囯為替及W外国貿易法」），外 匯 令 （外国為 

替令）第 8 條 之 2 及外匯相關省令（外国為替（C関寸石省令） 

第 1 0 條 ，旅客攜帶超過日幣 1 0 0萬元或等值之外幣入出境 

時 ，須向財務大臣以書面報告並向海關關稅長申報。違反申 

報 義 務 者 ，海關在實務上係要求該當事人補填申報書，不能 

逕 予 沒 收 ，除非該現金涉及犯罪收益之疑義，如 果 「未以書 

面申報」就攜帶超額現金出入境者，根據關稅法第 111條規 

定 ，可能遭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日幣500萬元以下之罰金， 

「被海關人員發現時」之罰則以及「不實申報」之罰則亦同。 

然 而 ，此等罰則通常是在行為人之行為惡意性很高時始有適 

用 ，並非所有違規行為一律適用。上開日本規定與實務運作 

現 況 ，業經日本律師出具法律意見書（附 件 6 ) 可 資 卓 參 。 

綜 上 所 述 ，在曰本若不慎違反申報義務，曰本海關會要求行 

為人補填申報書，並不會逕將所攜現金予以沒收；倘若違反 

申報義務之違規行為涉及犯罪收益或行為惡意性極為重大 

(均非本案聲請人之情形12) ，始可能依關稅法判處5 年以

本件聲請人之系爭超額外幣棄經'細查局為實際查證，肯認並無洗錢疑慮，且聲請人在日本已有申報，

亦已在我國向海關以口頭申報，因此本件並未涉及犯罪收益或聲請人有行為惡意性極為重大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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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期徒刑或日幣5 0 0萬元以下之罰金。無論如何，均 「非 」 

如同我國系爭規定般，不問違規情節即任由行政機關沒入全  

部的超額外幣此等形同毫無上限之處罰。以本件聲請人之情

形 為 例 ，若系爭超額外幣涉及犯罪收益，在日本之罰金至多 

為曰幣 5 0 0萬 元 ，若系爭超額外幣並未涉及犯罪收益，僅須 

補 行 申 報 ，而非如在我國將系爭超額外幣日幣5,341萬元全 

數 沒 入 。以日本立法例觀之，顯見法律已考量比例原則，並 

賦予行為人有補正之機會，而非如我國規定與實務運作而發 

生過苛結果。

二 、新加坡（設有處罰上限，沒收亦有「法官保留原則」之適用） 

依照新加坡 1992年貪腐、販毒和其他嚴重犯罪（沒收利益） 

法 （附件 7 ，「Corruption, Drug Trafficking and Other Serious 

Crimes (Confiscation of Benefits) Act 1992」） ，除非法律另 

有 豁 免規定，原 則 上 ，旅客若攜帶超過新加坡幣2 萬 元 入 、 

出境新加坡時，均 須 申 報 ，違 反 規 定 者 ，可能被處以最高新 

加 坡 幣 5 萬元之罰款及（或 ）最 高 3 年之有期徒刑。一旦遑 

規行為遭到判決有罪，檢察官可以向法院申請沒收與違規行 

為有關之超過新加坡幣2 萬元部分之金額。法院對於宣告沒 

收之命令有裁量權。

以新加坡立法例觀之，行為人受處罰之罰款同樣設有上限規

定 ，顯 見 ，法律制定時已考量比例原則，使得主管機關為裁 

罰時應審酌比例原則，視違犯具體情形在上限規定内，有為 

適當裁罰之彈性空間，並非齊頭式地施以相同處罰，與我國 

系爭規定如同毫無上限般的處罰完全不同。以本件聲請人之 

情 形 為 例 ，在新加坡之罰款至多為新加坡幣2 萬 元 （約曰幣 

2 2 2 萬元） ，而非日幣 5, 3 4 1萬元（約新加坡幣 4 8 萬 1，650

27 元） °

16



10

11

12

13

14

15

16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j
26 

71 

28

至於新加坡對此類違規行為之刑事不法的沒收規定，亦與我 

國洗錢防制法第1 4條 、第 1 8條與刑法第 3 8 條 之 2 規定相 

仿 ，針對應沒收之金額為何，由 法 官 「裁量」後 宣 告 沒 收 ； 

亦 見 ，根據新加坡之規定，攜帶超額外幣之刑事處罰亦有比 

例原則之考量與適用。

三 、 英 國 （設有處罰上限）

經徵詢英國律師之意見後獲悉，攜帶現金入、出 境 英 國 （包 

括 在 英 格 蘭 、蘇格蘭或威爾斯之間旅行）之 旅 客 ，有向海關 

申報之義務之門檻要求為英鎊1 萬元或等值外幣，違反規定 

而未為揭露，邊 境 官 員 （ Border Force officer) 可以扣押包括 

上述 英 鎊 10,000元之現金，違規之處罰「最高」為英鎊5,000 

元 之 罰 款 ，此一該罰款可自返還旅客後剩餘之款項中扣除。 

如果邊境官員有合理懷疑認為扣押的款項是來自犯罪所得， 

邊境官員可以保留該等現金款項4 8 小 時 ，逾 4 8 小 時 之 後 ， 

邊境官員需有法院之命令始能保留對該等現金之控制權。根 

據法院之命令，除了可以在調查期間扣押現金外，如果調查 

顯示該等現金與犯罪活動有關，則將會被永久沒收。

四 、 韓 國 （行政罰款設有處罰上限）

經 徵 詢 韓 國 律 師 之 意 見 後 得 知 ，根 據 外 匯 管 理 法 (Foreign 

Exchange Regulations Act)第 6-2(2)(i)條 、第 17 條及外匯管理 

法施行細貝 1J ( Enforcement Decree of Foreign Exchange 

Regulations Act) 第 31⑶ 條 規 定 ，旅客入境韓國時攜帶超過 

美 金 1 萬元之現金時，須向海關申報，未 依 第 1 7 條規定申 

報而出口或進口現金的，依外匯管理法第32(2)(iii)條 規 定 ， 

將 處 以 韓 圓 5,000萬元以下之行政罰款，但屬於外匯管理法 

第 2 9 條規定者除外。

陸 、我國學者亦認為「全部沒入之處罰方式」並非侵害人民權利最少 

的方法 '，‘雨有違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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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法律系蕭文生教授認為，對於違反外匯管制條例之申報 

義 務 者 ，施以處罰固無爭議，惟處罰手段及範圍仍應符合比例原 

則 。沒入是重要的行政罰手段，但不論未依法申報而超過的金額 

多少一律沒入，於沒入金額龐大時，將造成個案處罰過苛、嚴重 

侵害人民財產權的不當後果。再 觀 之 「罰鍰」之 處 罰方式，於符 

合責罰相當的前提下，立法者得視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應受責難 

之 程 度 等 ，而有其形成之空間。然而未正確申報時，卻是一律沒 

入如此劃一的處罰方式，形 同 「沒入無上限」，於特殊個案會發 

生無法兼顧實質正義的情況。沒入固為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否為 

侵害人民權利最少的方法？為了達到法規預期之目的，尚有其他 

方法可以達到相同目的，並非以全部沒入為必要。（聲 證 9)

柒 、綜 上 所 述 ，因系爭規定之僵化，行政機關僅能將超額外幣一律、 

全數且毫無上限的為沒入，行為人事後即便尋求司法救濟，司法 

機關也受限於系爭規定齊頭式僵化處罰之立法模式，未能如刑事 

沒收制度而得依法於個案中考量沒入範圍之合理性與必要性，致 

司法機關亦無從在個案中尋求正義，其結果就是使經檢調單位確 

認沒有洗錢犯罪疑慮，僅係誤觸攜帶外幣申報規定之行為人，尤 

其是多如聲請人等之不諳本國文字與法令之外國來台人士，其財 

產權因全數沒入系爭規定而完全被剝奪，致基本權受嚴重侵害13。 

反 之 ，倘該行為人之惡意未申報係涉及洗錢不法，在經嚴謹刑事 

程 序 審 理 下 ，其財產沒收卻可能有刑法第3 8 條 之 2 規 定 （過苛 

調節條款）之 適 用 。兩 相 比 較 ，顯見系爭規定及系爭終局裁定違 

反比例原則之違憲情形甚明，敬請鈞庭判決系爭規定及系爭終

13近年來海關實務發生甚多外國來台人士因不諳我國法令而使超額外幣遭全數沒入之窘境，其中不乏曰 

籍高齡老夫妻原本滿心期待攜帶養老金欲來台退休定居，卻因系爭規定而夢碎（見聲證7 )。新聞亦報導 

有韓籍老太太之賣房變現所得美金9 萬多元，或因入境時不熟悉申報作業而同樣遭海關依系爭規定沒入 

超額外幣之不幸案例，海關依法行政愛莫能助，而類似案件之行政訴訟最後幾乎均以敗訴收場（聲 證 10 )。 

顯見聲請人之遭遇並非單一個案，而是制度性問題，實有賴鈞庭立於憲法高度處理此等行政沒入法制 

之違憲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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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局裁定違憲無效，俾 符 法 制 ，以維聲請人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

2 為 ^ ^。

3 確 定 終 局 裁 定 及 遵 守 不 變 期 間 之 證 據

4 依憲法訴訟法第5 9條 第 2 項規定，聲請人應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

5 達後翌曰起之六個月不變期間内，提出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

6 查之聲請。查 ，聲請人之送達代收人係於112年 9 月 2 6 曰收受系爭終局裁

7 .定 ，本件聲請其不變期間之末日為113年 3 月 2 7 曰 ，故 ，聲請人業已遵守

8 上開規定而於不變期間内提起本件聲請案。

供 證 明 用 之 證 據

證據編號 證據名稱或内容 備註

聲 證 1 聲請人於日本出境時申報現金之「輸出申告書」

影 本 1 份 。

聲 證 2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扣押貨物收據及搜索扣押筆 

錄 影 本 1 份 。

犛 證 3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11 0年 1 2 月 2 3 日之 11 0年 

第 11006684號 處 分 書 1 份 。

聲 證 4 財 政 部 111年 4 月 1 4 日台財法字第11113907900 

號 （案 號 第 11100098號 ）訴願決定書影本1 份 。

聲 證 5 聲 請 人 111年 6 月 1 4 日行政訴訟起訴狀影本1

份 。

聲 證 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 71 7號判決影

本 1 份 。

聲 證 7 中央 社 111年 6 月 1 4 日 ，「日籍人士攜千萬曰圓

入 境 未 申 報 逾 半 數 恐 遭 沒 入 」之網路新聞 1 則。

聲 證 8 扮；2〇〇 / 新 聞 113年 1 月 3 0 曰 ，「2 曰籍旅客共攜 

逾 2 5 0 0萬 日 圓 離 台 未 申 報 全 數 暫 遭 沒 入 」之網 

路新聞.1 則 。

聲 證 9 「旅客攜帶外幣出入國境之限制一評司法院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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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七二號解釋」（台灣法學雜誌150期 )影本1

份 。

聲 證 10 T V B S新 聞 網 112年 1 0月 4 曰 ，「豪華旅秒變窮 

遊 ！領 隊 帶 3 百萬團費出境未申報全查扣」之網 

路 新 聞 1 則 。

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内容 備註

附 件 1 聲請人出具之委任書正本1 份 。

附 件 2 法規範憲法審查客體即洗錢防制法第12條 第 4 

項前段規定 1 份 。

附 件 3 裁判憲法審查客體即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 

第 4 4 4號裁定影本 1 份 。

附件 4 曰 本 「関税法」（關稅法）影 本 1 份 。

附 件 5 曰本「外囯為替及W外国貿易法」（外匯與外國貿 

易法）影 本 1 份 。

附 件 6 「渥美坂井法律事務所•外國法共同事業」2024 

年 3 月 1 2 日法律意見書1 份 。

附 件 7 新力口 坡 「Corruption, Drug Trafficking and Other 

Serious Crimes (Confiscation of Benefits) Act 

1992」（1992年 貪 腐 、販毒和其他嚴重犯罪（沒 

收利益）法 ）影 本 1 份 。

2 此致

3 憲法法庭 公蓉

4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3 月

5 聲 請 人 ：手塚精一

6 訴 訟 代 理 人 ：林 麗 琦 律 師

7 吳 美 齡 律 帥

8 謝 礎 安 律 自 4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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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證明用之證據

證據編號 證據名稱或内容 頁數

聲 證 1 聲請人於日本出境時申報現金之「輸出申告書」

影 本 1 份 。

1

聲 證 2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扣押貨物收據及搜索扣押筆 

錄 影 本 1 份 。

3

聲 證 3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110年 1 2月 2 3 日之 110年 

第 11006684號 處 分 書 1 份 。

5

聲 證 4 財 政 部 111年 4 月 1 4 日台財法字第11113907900 

號 （案號第 11100098號 ）訴願決定書影本1 份 。

7

聲 證 5 聲 請 人 111年 6 月 1 4 日行政訴訟起訴狀影本1

份 。

15

聲 證 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7 1 7號判決影 

本 1 份 。

32

聲 證 7 中央社 111年 6 月 1 4 日 ，「日籍人士攜千萬曰圓

入 境 未 申 報 逾 半 數 恐 遭 沒 入 」之網路新聞 1 則。

50

聲 證 8 扮办如/新 聞 11 3年 1 月 3 0 日 ，「2 日籍旅客共攜 

逾 25 0 0萬 日 圓 離 台 未 申 報 全 數 暫 遭 沒 入 」之網 

路 新 聞 1 則 。

54

聲 證 9 「旅客攜帶外幣出入國境之限制一評司法院釋字 

第六七二號解釋」（台灣法學雜誌150期 )影本1

份 。

65

聲 證 10 T V B S新 聞 網 112年 1 0 月 4 曰 ，「豪華旅秒變窮 

遊 ！領 隊 帶 3,：S■萬團費出境未申報全查扣」之網 

路 新 聞 1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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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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